附件：
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证岗相适承诺书
XXX就业服务管理局（中心）：
按照《关于认真做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人社规〔2025〕9号文件）关于推动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证岗相适的要求,兹证明我单位职工：________,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,在本单位从事______岗位工作。现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或职业资格证书）职业名称：______，工种（职业方向）：_____，等级：_____，证书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该证书与现工作岗位相适（多次申请、岗位发生变动的，需具体说明） 。
我单位郑重承诺，该参保职工所持此证书的职业名称（工种）与其现从事工作岗位相符。如提供虚假承诺，则由我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如参保职工存在伪造证书、证书无效等弄虚作假、骗取失业保险基金的情形，由我单位督促该职工于15个工作日内退回补贴资金。
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备注：1.劳务派遣单位职工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，需由实际用工单位及劳务派遣单位分别加盖单位公章。2.此承诺书由企业职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时正在参保的企业出具。
